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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

技术开发（委托）合同

项目名称： 膨胀水箱杂质清洗专机研发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宁波春华汽配有限公司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签订时间： 2022年 10月 17日

签订地点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有效期限：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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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开发（委托）

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

使用。
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委托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新技术、

新产品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技术开发合

同。
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

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

受托人。

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可作为本

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

注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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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开发（委托）合同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宁波春华汽配有限公司

住 所 地： 象山县西周镇工业区环城北路 22号

法定代表人： 张宏坚

项目联系人： 赖丹娜

联系方式 ： 15257875968

通讯地址： 象山县西周镇工业区环城北路 22号

电话： 0574-65836398 传真：

电子信箱： 2812123697@qq.com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住 所 地： 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南路 1号

法定代表人： 杨德仁

项目负责人： 马修水

项目联系人： 钟伟红

联系方式 ： 13685891614

通讯地址： 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南路 1号

电话： 13685891614 传真：

电子信箱： mxsh63@aliyu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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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研究开发 膨胀水箱杂质清洗专机研发

项目，并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，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究开

发工作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

同恪守。

第一条 本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要求如下：

1．技术内容：

（a）研发膨胀水箱杂质清洗专机，满足批量生产需要，提高产

品质量和生产效率。

（b）按照双方技术合作内容，乙方帮助甲方培训技术人员。

2．技术目标：

（a）专机机械系统设计，主要包括：水箱箱体、进水系统、出

水系统、过滤系统、喷头等。进水压力：0.1～0.8MPa 可调。

（b）喷头压力自动调节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，安全保护装置设

计。

（c）基于 PLC 电气控制系统软、硬件设计。

（d）机电系统联调。培训相关技术人员 1人。

3．技术方法和路线：按照项目的具体要求和研发目标，乙方设

计技术路线：方案设计→方案优化调整→机械系统设计→喷头压力自

动调节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，安全保护装置设计→基于 PLC 电气控制

系统软硬件设计→机电系统联调。技术路线调整，需交甲方认可。

第二条 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 30 日内向甲方提交研究开

发计划。研究开发计划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

1. 针对甲方产品总体技术需求，编写项目开发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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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机械系统设计方案，喷头压力自动调节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，

安全保护装置设计方案。

3. 基于 PLC 电气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方案，机电系统联调方案。

第三条 乙方应按下列进度完成研究开发工作：

1. 在项目合同生效项目启动后，项目研发工作在 7个月内完成。

2. 进度安排：

（1）2022 年 11 月底前完善技术方案；

（2）2023 年 4月底前完成本合同第一条第 2款中的（a）、（b）、

（c）部分的工作内容；

（3）2023 年 5月 30 前完成本合同第一条第 2款中的（d）部分

的工作，项目结题验收。

第四条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协作事项如下：

1．技术资料清单：（1）提供膨胀水箱杂质过滤清洗专机研发技

术需求资料；（2）提供现有类似产品国内外先进企业名称或产品图片

等资料。

2．提供时间和方式：2022 年 10 月中旬，面交乙方。

3．其他协作事项：

（1）提供项目试验场地、设备，安排技术人员 1-2 人配合乙方

工作。

（2）及时按工程进度提供研发经费。

本合同履行完毕后，上述技术资料按以下方式处理：归还甲方。

第五条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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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总额为 人民币柒万元整。

其中：（1） 技术开发经费人民币柒万元整。

2．研究开发经费由甲方 分期 支付乙方。具体支付方式和时

间如下：

（1）合同签订生效后两个月内支付人民币叁万元整；

（2）合同签订生效后肆个月内支付人民币叁万元整；

（3）项目完成验收合格后十日内支付人民币壹万元整；

（4）双方在实施过程中，视合作情况和工程进展情况以及企业

资金周转情况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推迟或提前支付研发费，但因

推迟支付研发经费所造成研发工作延期的责任由甲方承担，乙方不承

担违约责任。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宁波市天一支行

地址： 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南路 1号

帐号： 39056001040000631

3．双方确定，甲方以实施研究开发成果所产生的利益提成支付

乙方的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的，乙方有权以 无 的方式查阅甲方有关

的会计帐目。

第六条 本合同的研究开发经费由乙方以 横向科研经费 的

方式使用。甲方有权以知情权的方式检查乙方进行研究开发工作和使

用研究开发经费的情况，但不得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。

第七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

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7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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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 技术方案变更、不可预见的特殊情况等。

第八条 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研

究开发工作转让第三人承担。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乙方可以不经甲

方同意，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研究开发工作转让第三人承担：

1． 无。

乙方可以转让研究开发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：无。

第九条 在本合同履行中，因出现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

以克服的技术困难，导致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，并造成一方或双

方损失的，双方按如下约定承担风险损失：若因技术问题而导致的开

发内容失败，乙方承担向甲方进行赔偿的责任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乙

方已收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其他情况双方协商确定。

双方确定，本合同项目的技术风险按 双方认可的专家组确认 的

方式认定。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技术风险的存在、范围、

程度及损失大小等。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条件是：

1． 本合同项目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具有足够的难度；

2．乙方在主观上无过错且经认定研究开发失败为合理的失败。

一方发现技术风险存在并有可能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

的情形时，应当在 7 日内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。逾

期未通知且未采取适当措施而致使损失扩大的，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

担赔偿责任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乙方已收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条 在本合同履行中，因作为研究开发标的的技术已经由

他人公开（包括以专利权方式公开），一方应在 7 日内通知另一方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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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合同。逾期未通知并致使另一方产生损失的，另一方有权要求予以

赔偿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甲方已支付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甲方：

1. 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膨胀水箱杂质清

洗专机研发技术信息和乙方的经营信息。

2．涉密人员范围: 与本合同项目工作相关的人员。

3．保密期限：合同签订有效后两年内。

4．泄密责任：承担泄密责任，赔偿乙方损失，但赔偿金额不超

过已支付给乙方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乙方：

1. 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膨胀水箱杂质清洗

专机研发技术信息和甲方的经营信息。

2．涉密人员范围: 项目开发人员。

3．保密期限：合同签订有效后两年内。

4．泄密责任：承担经济赔偿责任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乙方已收

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二条 乙方应当按以下方式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：

1．研究开发成果交付的形式及数量：

（1）乙方现场交付膨胀水箱杂质清洗专机研发技术资料 1套。

2．研究开发成果交付的时间及地点：2023 年 5 月 30 日前，在

甲方工厂交付。

第十三条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标准及方法对乙方完成的研究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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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成果进行验收：双方组织有关专家，按合同的第一条第 2款进行验

收，验收专家费由甲方合同外另行支付。

第十四条 乙方应当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研究开发成果不侵犯

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。如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实施的技术侵权，乙

方应当协助甲方排除侵权嫌疑；确有侵权的，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，

但赔偿金额不超过已收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五条 双方确定，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

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属，按下列第 1，2 种方式处理：

1． 双 方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。

专利权取得后的使用和有关利益分配方式如下：双方协商确定。

2．按技术秘密方式处理。有关使用和转让的权利归属及由此产

生的利益按以下约定处理：

（1）技术秘密的使用权：归甲方；

（2）技术秘密的转让权：归双方；

（3）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：双方共享，但乙方不低于 10%。

双方对本合同有关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特别约定如下：归双方。

第十六条 乙方不得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，自行将

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。

第十七条 乙方完成本合同项目的研究开发人员享有在有关技

术成果文件上写明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有关荣誉证书、奖励的

权利。排序按贡献大小双方协商解决。

第十八条 乙方利用研究开发经费所购置与研究开发工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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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设备、器材、资料等财产，归 乙 方所有。

第十九条 双方确定，乙方应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后，

根据甲方的请求，为甲方指定的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，或提供与

使用该研究开发成果相关的技术服务。

1.技术服务和指导内容：膨胀水箱杂质清洗专机使用方法。

2：地点和方式：与硬件有关的技术指导在甲方现场进行；与软

件使用有关的技术指导在乙方实验室或者甲方现场进行。

3．费用及支付方式：无。

第二十条 双方确定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造成研究开

发工作停滞、延误或失败的，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：

1．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十二 条约定，应当 从逾期提交成果的

次日起每天支付为已经收取的合同经费 0.3%的违约金给甲方，但总

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贰仟元整。

2．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五 条约定，应当 允许乙方相应地顺延

提交项目成果的时间，并承担项目延期全部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双方确定，甲方有权利用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

供的研究开发成果，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

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及其权属，由 甲 方享有。具体相关利

益的分配办法如下：归甲方。

乙方有权在完成本合同约定的研究开发工作后，利用该项研究开

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

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乙 方所有。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：归

乙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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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赖丹娜

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钟伟红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

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
1．通报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加强双方的沟通与协调。
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

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但赔偿

金额不超过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合同经费金额的 50%。

第二十三条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

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；

1． 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。

第二十四条：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

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1 种方式处理：

1．提交 宁波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．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二十五条 双方确定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

词和技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
1． 无。

第二十六条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，经双方确认

后， 无 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：

1．技术背景资料：无；

2．可行性论证报告：无；

3．技术评价报告：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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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技术标准和规范：无；

5．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：无；

6．其他：无。

第二十七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乙方在本合同

签订之前已经提供的服务和开展的相关工作，已包含在本合同中，视

同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；对于合同外的与本研究开发项目相关的内

容，甲乙双方需要合作的，需由双方协商另签协议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 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宁波春华汽配有限公司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名）

乙方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名）

项目负责人： （签名）

2022年 10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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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税票粘贴处：

（以下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）

合同登记编号：

1．申请登记人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2．登记材料：（1）

（2）

（3）

3．合同类型： 技术开发

4．合同交易额：

5．技术交易额：
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（印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

横向项目：活门收口专机自动控制系统研发，吴成玉排名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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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

技术开发（委托）合同

项目名称： 活门收口专机自动控制系统研发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宁波富华阀门有限公司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签订时间： 2022年 11月 16日

签订地点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有效期限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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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开发（委托）

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

使用。
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委托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新技术、

新产品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技术开发合

同。
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

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

受托人。

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可作为本

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

注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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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开发（委托）合同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宁波富华阀门有限公司

住 所 地： 余姚市黄家埠镇五车堰村

法定代表人： 田忠夫

项目联系人： 阮丽君

联系方式 ： 15888532500

通讯地址： 余姚市黄家埠镇五车堰村

电话： 0574-62019158 传真： 0574-62016923

电子信箱： 710633496@qq.com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住 所 地： 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南路 1号

法定代表人： 杨德仁

项目负责人： 马修水

项目联系人： 钟伟红

联系方式 ： 13685891614

通讯地址： 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南路 1号

电话： 13685891614 传真：

电子信箱： mxsh63@aliyu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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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研究开发 活门收口专机自动控制系统研

发 项目，并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，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

究开发工作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

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

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本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要求如下：

1．技术内容：

（a）研发活门收口专机自动控制系统，满足活门收口专机研发

配套需要，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。

（b）按照双方技术合作内容，乙方帮助甲方培训技术人员。

2．技术目标：

（a）专机机械系统设计，包括：密封垫及“O”型圈进料振动

盘、6 工位转盘、出料装置、夹具、气动压头等。

（b）定位位置检测系统软硬件设计，检测精度：±0.1mm；气

动压力检测系统软硬件设计，压力：0.4～1.0MPa。

（c）基于 PLC 电气控制系统软、硬件设计，基于光幕光电保护

系统设计。

（d）机电系统联调，生产效率：100 只/min 以上。培训相关技

术人员 1 人。

3．技术方法和路线：按照项目的具体要求和研发目标，乙方设

计技术路线：方案设计→方案优化调整→专机机械系统设计→定位位

置、气动压力检测系统软硬件设计→基于 PLC 电气控制系统软硬件设

计，基于光幕光电保护系统设计→机电系统联调。技术路线调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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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交甲方认可。

第二条 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 30 日内向甲方提交研究开

发计划。研究开发计划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

1. 针对甲方产品总体技术需求，编写项目开发计划。

2. 专机机械系统设计方案，定位位置、气动压力检测系统软硬

件设计方案。

3. 基于 PLC 电气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，基于光幕光电保护系统

设计方案，机电系统联调方案。

第三条 乙方应按下列进度完成研究开发工作：

1. 在项目合同生效项目启动后，项目研发工作在 7个月内完成。

2. 进度安排：

（1）2022 年 12 月底前完善技术方案；

（2）2023 年 5月底前完成本合同第一条第 2款中的（a）、（b）、

（c）部分的工作内容；

（3）2023 年 6月 30 前完成本合同第一条第 2款中的（d）部分

的工作，项目结题验收。

第四条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协作事项如下：

1．技术资料清单：（1）提供活门收口专机自动控制系统研发技

术需求资料；（2）提供现有类似产品国内外先进企业名称或产品图片

等资料。

2．提供时间和方式：2022 年 11 月中旬，面交乙方。

3．其他协作事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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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提供项目试验场地、设备，安排技术人员 1-2 人配合乙方

工作。

（2）及时按工程进度提供研发经费。

本合同履行完毕后，上述技术资料按以下方式处理：归还甲方。

第五条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：

1．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总额为 人民币捌万元整。

其中：（1） 技术开发经费人民币捌万元整。

2．研究开发经费由甲方 分期 支付乙方。具体支付方式和时

间如下：

（1）合同签订生效后两个月内支付人民币肆万元整；

（2）合同签订生效后肆个月内支付人民币叁万元整；

（3）项目完成验收合格后十日内支付人民币壹万元整；

（4）双方在实施过程中，视合作情况和工程进展情况以及企业

资金周转情况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推迟或提前支付研发费，但因

推迟支付研发经费所造成研发工作延期的责任由甲方承担，乙方不承

担违约责任。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宁波市天一支行

地址： 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南路 1号

帐号： 39056001040000631

3．双方确定，甲方以实施研究开发成果所产生的利益提成支付

乙方的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的，乙方有权以 无 的方式查阅甲方有关

的会计帐目。

第六条 本合同的研究开发经费由乙方以 横向科研经费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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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使用。甲方有权以知情权的方式检查乙方进行研究开发工作和使

用研究开发经费的情况，但不得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。

第七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

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7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
1． 技术方案变更、不可预见的特殊情况等。

第八条 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研

究开发工作转让第三人承担。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乙方可以不经甲

方同意，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研究开发工作转让第三人承担：

1． 无。

乙方可以转让研究开发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：无。

第九条 在本合同履行中，因出现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

以克服的技术困难，导致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，并造成一方或双

方损失的，双方按如下约定承担风险损失：若因技术问题而导致的开

发内容失败，乙方承担向甲方进行赔偿的责任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乙

方已收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其他情况双方协商确定。

双方确定，本合同项目的技术风险按 双方认可的专家组确认 的

方式认定。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技术风险的存在、范围、

程度及损失大小等。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条件是：

1． 本合同项目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具有足够的难度；

2．乙方在主观上无过错且经认定研究开发失败为合理的失败。

一方发现技术风险存在并有可能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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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时，应当在 7 日内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。逾

期未通知且未采取适当措施而致使损失扩大的，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

担赔偿责任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乙方已收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条 在本合同履行中，因作为研究开发标的的技术已经由

他人公开（包括以专利权方式公开），一方应在 7 日内通知另一方解

除合同。逾期未通知并致使另一方产生损失的，另一方有权要求予以

赔偿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甲方已支付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甲方：

1. 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活门收口专机自

动控制系统研发技术信息和乙方的经营信息。

2．涉密人员范围: 与本合同项目工作相关的人员。

3．保密期限：合同签订有效后两年内。

4．泄密责任：承担泄密责任，赔偿乙方损失，但赔偿金额不超

过已支付给乙方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乙方：

1. 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活门收口专机自动

控制系统研发技术信息和甲方的经营信息。

2．涉密人员范围: 项目开发人员。

3．保密期限：合同签订有效后两年内。

4．泄密责任：承担经济赔偿责任，但赔偿金额不超过乙方已收

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二条 乙方应当按以下方式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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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研究开发成果交付的形式及数量：

（1）乙方现场交付活门收口专机自动控制系统研发技术资料 1

套。

2．研究开发成果交付的时间及地点：2023 年 6 月 30 日前，在

甲方工厂交付。

第十三条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标准及方法对乙方完成的研究开

发成果进行验收：双方组织有关专家，按合同的第一条第 2款进行验

收，验收专家费由甲方合同外另行支付。

第十四条 乙方应当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研究开发成果不侵犯

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。如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实施的技术侵权，乙

方应当协助甲方排除侵权嫌疑；确有侵权的，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，

但赔偿金额不超过已收取的合同经费的 50%。

第十五条 双方确定，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

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属，按下列第 1，2 种方式处理：

1． 双 方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。

专利权取得后的使用和有关利益分配方式如下：双方协商确定。

2．按技术秘密方式处理。有关使用和转让的权利归属及由此产

生的利益按以下约定处理：

（1）技术秘密的使用权：归甲方；

（2）技术秘密的转让权：归双方；

（3）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：双方共享，但乙方不低于 8%。

双方对本合同有关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特别约定如下：归双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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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乙方不得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，自行将

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。

第十七条 乙方完成本合同项目的研究开发人员享有在有关技

术成果文件上写明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有关荣誉证书、奖励的

权利。排序按贡献大小双方协商解决。

第十八条 乙方利用研究开发经费所购置与研究开发工作有

关的设备、器材、资料等财产，归 乙 方所有。

第十九条 双方确定，乙方应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后，

根据甲方的请求，为甲方指定的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，或提供与

使用该研究开发成果相关的技术服务。

1.技术服务和指导内容：活门收口专机自动控制系统使用方法。

2：地点和方式：与硬件有关的技术指导在甲方现场进行；与软

件使用有关的技术指导在乙方实验室或者甲方现场进行。

3．费用及支付方式：无。

第二十条 双方确定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造成研究开

发工作停滞、延误或失败的，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：

1．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十二 条约定，应当 从逾期提交成果的

次日起每天支付为已经收取的合同经费 0.3%的违约金给甲方，但总

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贰仟元整。

2．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五 条约定，应当 允许乙方相应地顺延

提交项目成果的时间，并承担项目延期全部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双方确定，甲方有权利用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

供的研究开发成果，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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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及其权属，由 甲 方享有。具体相关利

益的分配办法如下：归甲方。

乙方有权在完成本合同约定的研究开发工作后，利用该项研究开

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

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乙 方所有。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：归

乙方。

第二十二条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阮丽君

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钟伟红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

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
1．通报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加强双方的沟通与协调。
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

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但赔偿

金额不超过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合同经费金额的 50%。

第二十三条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

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；

1． 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。

第二十四条：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

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1 种方式处理：

1．提交 宁波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．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二十五条 双方确定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

词和技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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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 无。

第二十六条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，经双方确认

后， 无 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：

1．技术背景资料：无；

2．可行性论证报告：无；

3．技术评价报告：无；

4．技术标准和规范：无；

5．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：无；

6．其他：无。

第二十七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乙方在本合同

签订之前已经提供的服务和开展的相关工作，已包含在本合同中，视

同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；对于合同外的与本研究开发项目相关的内

容，甲乙双方需要合作的，需由双方协商另签协议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 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（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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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宁波富华阀门有限公司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名）

项目负责人：田忠夫 （签名）

乙方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名）

项目负责人： 马修水 （签名）

2022年 11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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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税票粘贴处：

（以下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）

合同登记编号：

1．申请登记人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

2．登记材料：（1）

（2）

（3）

3．合同类型： 技术开发

4．合同交易额：

5．技术交易额：
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（印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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